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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、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

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（湛江市技师学院）的（湛江市技师学院化工分析与

检验(优质重点)专业建设项目（二次））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

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

如下：

1.（电位滴定仪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北京先驱威锋技术开发公司），从

业人员___22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__680.5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835.5______万元 1，属于（小

型企业）；

2.（克利夫兰开口杯试验仪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沧州鑫兴试验仪器有限

公司），从业人员___8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249.6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_289.5____万元 1，

属于（微型企业）；

3.（排风系统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佛山市熙诚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），

从业人员___24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_2000___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__500____万元 1，属于

（小型企业）；

4.（音响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广东狮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

__51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_3481.09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 1174.23 ____万元 1，属于（小型

企业）；

5.（控温除湿一体机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美资森美(苏州)电气有限公司），

从业人员_____13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__677.62_____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_791.87_____万

元 1，属于（微型企业）；

6.（卡尔费休水分仪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山东恒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），

从业人员__216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__7833__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_5112____万元 1，属于

（小型企业）；

7.（超纯水机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上海析牛莱伯仪器有限公司），从业

人员___15_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___473.2___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___495.46_______万元 1，

属于（微型企业）；

8.（淋洗装置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上海域融流体设备有限公司），从业

人员____5___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____118.5____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_246.3_____万元 1，

属于（微型企业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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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（超声波清洗机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深圳市钰洁清洗设备有限公司），

从业人员____11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___213.5_____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368.1___万元 1，

属于（微型企业）；

10.（电子天平、电子天平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南京伯尼塔科学仪器有限

公司），从业人员_____18__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__1040____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436____

万元 1，属于（微型企业）；

11.（PH 计、电导率仪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广州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），

从业人员__19_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___128____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__600__万元 1，属于

（微型企业）；

12.（设备安装服务、文化建设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华谷科技（广州）有

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13 人，营业收入为 204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375 万元 1，属于（微型企业）；

13.（数显式密度计、旋转粘度计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力辰科学仪器(浙

江)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___37__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1811.68__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

___1110.53____万元 1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14.（教师化工操作台、化工中央实训台、电子天平台、工作台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

制造商为（洛阳弗莱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____113__人，营业收入为__9027.74___

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_5672.58_______万元 1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15.（紫外-可见分光光度计、气相色谱仪（一）、气相色谱仪（二）、高效液相色谱仪、

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），属于（工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（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），

从业人员__411_人，营业收入为____21376.37__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_34679.83____万元 1，

属于（中型企业）；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

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华谷科技（广州）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 年 7 月 3 日

1：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

不填报

2：投标人应当对其出具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真实性负责，投标人出具的《中小企业声

明函》内容不实的，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。在实际操作中，投标人希望获得中小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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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持政策支持的，应从制造商处获得充分、准确的信息。对相关制造商信息了解不充分，或

者不能确定相关信息真实、准确的，不建议出具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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